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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百零二學年度工程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記錄 

壹、日期: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貳、時間: 12:00 
參、地點: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林盛勇院長                                                  記錄:許麗鴻 
伍、出席人員:許源泉主任、謝宜宸主任、何智廷主任、謝淑惠主任、蔡明標主任、翁豊在主

任、鄭仁杰主任、李炳寅委員、洪政豪委員、黃自貴委員(請假)、楊立中委員(出差)、何信璋

委員、田自力委員(請假)、葉俊郎委員。 
受獎人員:鍾淑茹老師、李政道老師(請假)、黃英邦老師、蔡定侃老師(請假)、黃自貴老師(請
假)、謝文祥老師、陳裕愷老師、宋朝宗老師 
列席人員: 卓慶章特助 
陸、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院務委員踴躍前來參加會議! 
2. 恭喜飛機工程系鄒杰烔老師及機械設計工程系蕭俊卿老師榮獲101學年度校優良導師殊榮

(已於102年校慶頒獎)。自動化系李政道老師(已於102.10.8email)及材料系鍾淑茹老師(已於

102.11.8email)榮獲101學年度本院優良導師殊榮，依本院績優導師獎勵辦法，本院補助研

究業務費二萬元，並各頒獎狀乙紙。 
3. 恭喜機械設計系黃社振老師榮獲102學年度校教學特優教師殊榮，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許源泉老師、飛機工程系吳文忠老師榮獲102學年度校教學優良教師殊榮 (已於102年校慶

頒獎)。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黃英邦老師(已於102.10.8email通知)，榮獲102學年度本院院教

學特優教師殊榮，本院補助研究業務費二萬元，並頒發獎狀乙紙。 
4. 研發處103/3/20公告102年度教師研究績優獎項，恭賀機械設計系林瑞璋教授榮獲102年度

校產學合作績優獎殊榮。 
5. 102年度院研究績優獎獲獎，依本院教師研究績優遴選與獎勵辦法，恭喜下列獲獎教師: 

(1) 院學術研究績優獎：蔡定侃老師(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黃自貴老師(機械設計工程系)， 
由本學院補助研究業務費二萬元，並各頒發獎狀乙紙。謝文祥老師(自動化工程系)，頒發

獎狀乙紙。(99學年度第2次院教評會議記錄) 
(2) 院產學合作績優獎：陳裕愷老師(飛機工程系)、宋朝宗老師(飛機工程系)，由本學院

補助研究業務費二萬元，並各頒發獎狀乙紙。 
 

柒、提案討論 
案 由 一：105 學年增設車輛工程系碩士在職專班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車輛工程系 
說    明：本案業經 103 年 3 月 26 日車輛工程系第 178 次系務會議提案討論 5 通過，詳計畫

書 1 份及會議資料第 1-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5/30 前計畫書送教務處核章(紙本膠裝各 5 份及電子檔乙份) 將送至校發

中心辦理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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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更名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說    明：  
1. 該系碩士班全名為「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碩士班」。 
2. 該系碩士在職專班全名為「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3.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名稱冗長且易被歸類為與「能源工程」相關。 
4. 目前系與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已整併，建議名稱統一。 
5. 更名為「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6. 本案業經材料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暨材料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詳計畫書 1 份及會議資料第 4-10 頁。 
決    議:照案通過，5/30 前計畫書送教務處核章(紙本膠裝各 5 份及電子檔乙份) 將送至校發

中心辦理審查作業。 
 
 
案 由 三：修訂工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含評分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    明： 
1. 依 103.2.17 人事室函辦理，請各學院、共同科研(修)訂教師評鑑辦法，並於 6 月份前提

送校教評會議審議。附件含本校教師評鑑準則、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鑑及獎勵委員
會會議紀錄(摘錄)、教師評鑑標準訂定注意事項(102 學年第 6 次校行政會議通過)，資料
第 11-17 頁。 

2. 檢附工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及工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含評分表)修
訂版，會議資料第 18-41 頁。 

3. 檢附工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原辦法)，會議資料第 42-5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將提案至院教評會議審議。 
 
 
案 由 四：修訂工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    明： 
1. 檢附工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及工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訂版，會議資料第 54-56 頁。 
2. 檢附工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原辦法)，會議資料第 57-5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將提案至院教評會議審議。 
 
 
案 由 五：制訂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資格審定準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說    明：  
1. 該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聘任兼任技術教師，應人事室要求制定本準則。 
2. 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制定之。 
3. 本案業經 103.04.23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案由三)通過，會議資料第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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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六：修訂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章」，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說    明： 
1. 檢附「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章條文修正對照表」。 
2. 本案業經 103.1.21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臨時系務會議提案二通過，會議資料第  

64-7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將提案至教務會議審議。 
 
 
捌、臨時動議 

玖、主席結論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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